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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細則依中國文化大學體育館管理辦法第 十 條規定訂定之，凡使用本校體育館(以

下簡稱本館)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本細則之規定。 

第二條 本館在不影響體育教學、運動代表隊訓練及師生社團活動下，得對外開放。 

第三條 本館之運動空間開放時間如下：  

一、上課期間：指每學期開學日起至停課日，每日七時至二十一時。各運動空間除體

育教學時間外，其餘時間開放各單位申請使用。  

二、寒暑假上班期間：每日七時至十七時，開放供各單位申請使用。  

三、週六：七時至十七時，開放供各單位申請借用。 

四、週日及國定假日：原則不開放，如遇特殊活動需提前以公文簽准後開放使用。 

第四條 下列人員得申請本館使用證:  

一、本校學生與推廣教育部學員。  

二、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含研究助理及約聘人員)。  

三、對本校發展有貢獻者。 

第五條 申請使用本館辦理活動者應繳納之費用包含場地使用費、設備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

使用場地衍生之費用。 

保證金額為場地使用費及設備使用費總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各項費用之收費標準詳如附件一。 

第六條 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使用本館舉辦活動者，除簽報核准者以外，須於使用日三週前

持有關單位核准之活動申請書及詳細活動計畫書至體育室（以下簡稱本室）填具申請

單預約場地。 

申請時提供明確經費來源者，得於申請單簽准後使用場地，活動完畢後兩週內依校內

請款程序進行繳費。 

非屬前項者，申請單簽准後，須於使用日三日前繳納場地使用費、設備使用費、保證

金及其他相關費用，始完成借用手續。 

第七條 校外單位或人員使用本館舉辦活動者，除簽報核准者以外，須於使用日三週前備文提

出申請並經核准後，檢附借用申請單、活動計畫書及其他相關資料向本室辦理借用手

續，於使用日三日前繳納場地使用費、設備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相關費用。 

申請人為公家機關時，須簽訂使用契約，始完成使用申請。 

簽約細則及契約內容由體育室另定之。其餘單位則以借用申請單為依據。 

第八條 校外單位或人員申請使用本館舉辦活動者，若未依規定完成借用手續，本校有權取消

其使用。 



第九條 使用單位或人員(以下簡稱使用人)於完成申請使用手續後，如因故須變更使用日期者，

應於使用場地十日前向本室提出變更申請，且變更之使用日期須為原申請書之使用日

期起始日起算三個月內，此項申請以不變更原活動規模為原則，並以一次為限；如因

故須終止使用關係者，應於使用場地十日前通知本室，所繳費用除保證金不予退還，

其餘費用無息退還。 

未依前項規定於期限內為通知、於活動期間終止使用、或更改活動性質者，除所繳費

用不予退還外，使用人必須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額為場地使用費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十條 因不可抗力事由致無法使用原借用場地者，由本室依約無息退還使用人所繳之全額費

用，惟不得要求本室賠償。 

第十一條  場地使用完畢後，須經本室管理人員至現場勘查，確認場地及相關器材設施均已

回復原狀且無毀損情事後，始無息退還保證金。 

第十二條  本校如因政府法令、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不可抗力之特殊情事必須收回場地

時，應於使用日二週前通知使用人改期或終止使用，若使用人無法改期，無息退

還所繳納之費用，使用人不得異議及請求任何損害賠償；惟使用契約另有約定者

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使用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室得隨時停止其使用，並依法報請處理： 

一、違背活動宗旨或公序良俗者。 

二、活動違反教育意義或社會公益者。 

三、非法集會有不利社會秩序者（含未經核准之集會）。 

四、使用與申請活動計畫書內容不符或逕行更改轉讓者。 

五、有安全顧慮或經本校認定其活動有損本場地設施者。 

六、其他本室認定有停止使用之必要者。 

第十四條 申請使用本館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本館館內一律嚴禁燃放鞭炮、施放煙火或其他可能造成公安意外之活動，違

規者報警取締，以維護本校及鄰近社區之安寧及安全。如造成意外災害，使

用人除應負相關刑事責任外，並應對所造成之損害，予以賠償。  

二、 使用人須於使用場地三週前提出工作計畫，工作時間進度表及技術配合要求

（含燈光、音響、電腦資訊等），以便本室場地工作同仁準備配合。  

三、 使用人對於本館內外之秩序、安全、疏散、交通等事宜，應自行訂定周密計

畫確實執行，並於事前自行與治安單位取得聯繫後通知本室（本校社團應以

書面通知駐衛警察隊），並派人專責指揮管理。   

四、 使用人如違反規定或法令者，本校得隨時停止其使用，本校駐衛警察隊並得

勒令使用人離開。如有毀損本場地內之設備器材者，使用人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五、 為維護場地清潔，非經核准同意不得在場內飲食。使用本館，如發售入場券

者，其規格內容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並應於入場券背面印製下列遵守事

項：「禁止在場內吸菸、飲食或從事破壞場內整潔及危害場內安全之行為。」  

六、 使用人應為參與活動人員辦理適當額度之意外保險。  

七、 使用人應遵守契約內容及使用須知之規定。如有違約之情事，本室得視情節



之輕重，立即中止借用，並沒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如因違約而造成之災

害損失，使用人應負全部之賠償責任。  

八、 使用人未經管理單位同意，不得擅自啟用或加設燈光、音響、電腦設備等各

項設備。  

九、 使用人不得在本館內外擅設售票所、販賣攤位，任意張貼海報、宣導標語、

吊燈及其他危害公共安全之物品等。  

十、 使用人如有違反本施行細則，本室得停止其借用一年，情節重大者得永遠停

止其借用。第十五條 個人使用者需具備場室使用許可憑證，始得進場使用。 

第十五條 個人使用者需具備場室使用許可憑證，始得進場使用。 

第十六條 本施行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館場地使用費標準 

 

壹、場地使用費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類別 

(一)類別一：本校行政及學術單位舉辦未獲贊助之全校性活動，且參與活動人數達 80 人

以上，並經簽報核准者。 

(二)類別二：本校主辦之國內外各類型比賽、本校學術單位或學生社團舉辦之活動，且

參與活動人數達 80 人以上，並經簽報核准者。 

(三)類別三：校外機構舉辦之非營利活動。 

(四)類別四：校外機構舉辦之營利活動。 

二、時段計價原則 

(一) 收費標準以單位時段為計算單位，使用未足一單位時段者，以一單位時段計算。 

(二) 單位時段起始時間： 

1. 上午（A）： 8：00 ~12：00 

2. 下午（B）：13：00 ~ 17：00 

3. 夜間（C）：18：00 ~ 21：00 

4. 全日（D）： 8：00 ~ 21：00 

(三) 計算式： 

1. 多功能球場時段：A 及 B=C*80%， 

2. 全日：D=(A+B+C)*80%。 

三、類別計價原則 

(一) 多功能球場（第一球場-2 樓籃排球場、第二球場-5 樓羽網球場） 

1. 類別計價原則： 

(1)類別一：免費 

(2)類別二：夜間以類別三夜間價乘 50%計；獲部份贊助之全校性或跨校性非營利

活動，且參與活動人數達 80 人以上，並經簽報核准者，其夜間時段

乘 30%計； 

(3)類別三：類別三夜間以類別四夜間之定價乘以 80%； 

(4)類別四：以第二球場夜間時段為基準，採時段價乘以坪數比計；第一球場加乘

座椅數權重比。 

2.其餘時段依『時段計價原則』類推。 

(二)除多功能球場外之場室： 

1.地下二樓多用途訓練室及水上運動區：類別四夜間以第一球場同時段坪數比例換

算；其餘類別比照多功能球場類別計價原則類推。 

2.其餘場室： 

(1)類別一：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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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類別二：夜間以類別三定價乘以 50%；申請使用游泳池、桌球室舉辦全校性或

跨校性非營利活動達 80 人以上，並經簽報核准者，其夜間時段乘

30%計； 

(3)類別三：夜間以類別四之定價乘以 80%； 

(4)類別四：每 10 坪/1000 元為一計價單位，未足 10 坪之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

計； 

3.其餘時段依『夜間時段計價』：一樓以下場室各時段均須使用燈光及空調。 

(三)類別一及類別二應負責使用期間場地清潔維護及相關設施復原。 

 

四、各單位舉辦活動時，特殊情形之使用時間須以小時計，經簽報核准者，依使用時段之

計價標準除以該時段總時數核算。 

貳、保證金：保證金額為場地使用費及設備使用費總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參、各場地之收費標準如附表一。 

 

肆、各項設備之使用費用如附表二。 

  



附表一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館場地使用費收費標準 

樓

層 
場地 坪數 

類

別 

場地使用費（含空調、冷氣) 

備註 上午

(A) 

下午

(B) 

夜間

(C) 
全日(D) 

地

下

二

樓 

多用途

運動訓

練室 

191.18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8,300 8,300 8,300 20,000 

三 16,700 16,700 16,700 40,000 

四 20,800 20,800 20,800 50,000 

地

下

一

樓 

健康體

適能中

心(健身

房) 

72.8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2,900 2,900 2,900 7,000 

三 5,800 5,800 5,800 14,000 

四 7,300 7,300 7,300 17,500 

地

下

一

樓 

撞球教

室 
40.84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1,600 1,600 1,600 3,900 

三 3,300 3,300 3,300 7,900 

四 4,100 4,100 4,100 9,800 

地

下

一

樓 

韻律教

室 

（一） 

52.94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2,100 2,100 2,100 5,100 

三 4,200 4,200 4,200 10,200 

四 5,300 5,300 5,300 12,700 

地

下

一

樓 

桌球教

室 
146.41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5,800 5,800 5,800 14,000 

三 11,700 11,700 11,700 28,000 

四 14,600 14,600 14,600 35,000 

地

下

一

樓 

體操教

室 
90.75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3,600 3,600 3,600 8,700 

三 7,300 7,300 7,300 17,500 

四 9,100 9,100 9,100 21,800 

地

下

一

樓 

水上活

動區

（SPA

區） 

191.5 

 

    

僅供個人辦證及會員使用。 

一

樓 

柔道教

室 
115.86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4,700 4,700 4,700 11,300 

三 9,300 9,300 9,300 22,300 

四 11,600 11,600 11,600 27,800 



樓

層 
場地 坪數 

類

別 

場地使用費（含空調、冷氣) 

備註 上午

(A) 

下午

(B) 

夜間

(C) 
全日(D) 

一

樓 

跆拳技

擊教室 
73.21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2,900 2,900 2,900 7,000 

三 5,800 5,800 5,800 14,000 

四 7,300 7,300 7,300 17,500 

一

樓 

韻律教

室(二) 
60.95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2,400 2,400 2,400 5,900 

三 4,900 4,900 4,900 11,700 

四 6,100 6,100 6,100 14,600 

一

樓 

游泳池

區（主

池、練

習池、

水療

池） 

658.72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主游泳池：單租水道時以

1,000 元/1 水道/1 小時計，再

依類別折扣。練習池以兩個

水道計。 

二 28,700 28,700 28,700 68,900 

三 57,400 57,400 57,400 137,800 

四 71,800 71,800 71,800 172,300 

二

樓 

第一球

場 
843.57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不開冷氣酌收水電費：全時段

3,250 元/1 小時，第一類除外。 

二 44,100 44,100 55,200 114,700 

三 88,300 88,300 110,300 229,500 

四 110,300 110,300 137,900 286,800 

五

樓 

第二球

場 
843.69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29,400 29,400 36,800 76,500 

三 58,800 58,800 73,600 153,000 

四 73,600 73,600 91,900 191,200 

五

樓 

核心訓

練室 
33.23 

一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二 1,300 1,300 1,300 3,100 

三 2,600 2,600 2,600 6,200 

四 3,300 3,300 3,300 7,900 



附表二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館設備使用費標準 

項次 設備名稱 設備使用費 備註 

1 柔道地墊 每日 6,700 元/面  

2 跆拳道地墊 每日 6,700 元/面  

3 拳擊擂台 每日 7,000 元/組  

4 磅秤 每日 350 元/台  

 

備註： 

1. 收費金額未註明幣別部分，以新臺幣計算。 

2. 設備器材申請使用對象應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全國各運動單項協會舉辦之

國際性正式運動賽事活動、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經本室專案核定者。柔道、跆拳道、拳擊場地應依比

賽場地規格為租借計算單位，所有設備搬運日期皆計入出租日數中。 
 


